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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搬迁补偿收入之会计及税务处理

蒋漱清

渊 无 锡 科 技 职 业 学 院 江 苏 无 锡 214028冤

一、企业搬迁的补偿形式

我国当前给予企业搬迁补偿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即土地

置换（即调换）、作价补偿和土地置换与作价补偿相结合。土地

置换是拆迁人用另一块地与被拆迁人进行交换，并允许保留

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这种情况大多是被拆除企业地上没有附

属建筑物的。作价补偿是目前普遍使用的一种补偿方式，一般

是拆迁人以支付货币的方式赔偿被拆迁人因拆除房屋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产权置换与作价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就是在拆迁

补偿中，对被拆除的房屋一部分实行产权置换（如给还土地），

一部分实行作价补偿。这是一种折衷的形式，有利于消除拆迁

双方在补偿形式问题上的分歧。

二、企业搬迁补偿收入的所得税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

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118号）明确了企

业政策性搬迁和处置收入，是指因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等政策性原因，企业需要整体搬迁（包括部分搬迁或部分拆

除）或处置相关资产而按规定标准从政府取得的搬迁补偿收

入或处置相关资产而取得的收入，以及通过市场（招标、拍卖、

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对企业取得的政策

性搬迁或处置收入，应按以下方式进行企业所得税处理：

1. 企业根据搬迁规划，异地重建后恢复原有或转换新的

生产经营业务，用企业搬迁或处置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

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或者新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简称

“重置固定资产”），或对其他固定资产进行改良，或进行技术

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其搬迁或处置收入扣除固定资产重

置或改良支出、技术改造支出或职工安置支出后的余额，计入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2. 企业没有重置或改良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

固定资产的计划或立项报告，应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搬迁固

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搬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

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

3. 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购置或改良的固定

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4. 企业从规划搬迁次年起的五年内，其取得的搬迁收入

或处置收入暂不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五年期内完

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处理。

在会计实务中，搬迁企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属于搬迁

补偿款范畴）时将其记入“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科目，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搬迁企业重置固定

资产时，其支付的价款不需要核销“专项应付款”。企业在五年

期内完成规划搬迁的，按以下原则处理：淤“专项应付款———

搬迁补偿”科目如果为借方余额，则在完成规划搬迁年度，将

其结转到“管理费用”科目。于“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科

目如果为贷方余额，则借记“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科目，

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而在税务处理上，很多企业可以购买与企业生产经营有

关的固定资产，扣减补偿收入至零或负数，然后再对外出售该

固定资产。按照上述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从而

达到规避所得税的目的。这实际上要双重扣税，因为政策性搬

迁收入与非政策性搬迁收入的处理不同。

另外，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

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

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换句话说，如果搬迁收

入是政策性搬迁收入，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可以递延至第

六年。

这样，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会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纳税调

整。在税务处理上，如果“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科目有贷

方余额，将上述余额与重置相类似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价值比

较：前者若大于后者，则其差额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在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其他纳税调增项目”中反映；反之，则不作

纳税调整。

第一种情况：企业以搬迁或处置收入重置固定资产的会

计处理。

例 1：A企业于 2009年经政府规划搬迁，取得搬迁补偿

【摘要】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企业政策性搬迁和取得政策性搬迁费的情况越来越多。本文以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

法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118号）为主要政策

依据，讨论搬迁补偿款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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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 800万元。该厂拆迁资产的原值为 2 680万元，累计折旧

为 1 540万元，拆迁过程中发生清理费用 21万元，拆迁设备

的运输、调试等费用共计 145万元，员工安置费按员工实际工

龄发放共计 260万元。假设 A企业除上述拆迁事项外无其他

涉税事项，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25%，所得税核算方法为应

付税款法。假设 A企业计划重置资产，于 2011年 9月资产重

置完毕，购置土地支出 800万元、房屋及建筑物支出 1 000万

元、机器设备等支出 400万元。固定资产按年限平均法计提

折旧。

（1）A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

2009年：淤收到搬迁补偿款时：借：银行存款 3 800万元；

贷：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3 800万元。于固定资产拆迁

时，将固定资产转入固定资产清理：借：固定资产清理 1 140

万元，累计折旧 1 540万元；贷：固定资产 2 680万元。支付清

理费用：借：固定资产清理 21万元；贷：银行存款 21万元。清

理损失核销专项应付款：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1 161

万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1 161万元（拆迁资产损失须于损失

当年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盂运输、调试设备发生的费用：

借：专项应付款———拆迁补偿 145万元；贷：银行存款 145万

元。榆支付职工的安置费：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260

万元；贷：银行存款 260万元。

2011年：淤购置土地支出 800万元、房屋及建筑物支出

1 000万元、机器设备等支出 400万元：借：固定资产———房屋

及建筑物 1 000 万元、———机器设备 400 万元，无形资

产———土地使用权 800万元；贷：银行存款 2 200万元。于完

成重置后结转专项应付款：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2 234

万元；贷：资本公积 2 234万元。盂10 ~ 12月计提固定资产折

旧：应计提折旧=1 000伊（1-5%）/240伊3+400伊（1-5%）/120伊

3=21.37（万元）。借：管理费用 21.37万元；贷：累计折旧 21.37

万元。榆9 ~ 12 月摊销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摊销=800/600伊

4=5.33（万元）。借：管理费用 5.33 万元；贷：无形资产 5.33

万元。

（2）A企业的税务处理如下：

2009年：A企业计划重置资产，其取得的搬迁收入暂不

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待重置完成后再行结算（重置在

五年内完成）。

2011年：资产重置完成，应将上述搬迁补偿收入加各类

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

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冲减企业重置固定资产的原价，并入当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缴企业所得税。

搬迁应计入企业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2 234-2 200=34

（万元）

2011 年应纳企业所得税=（34-21.37-5.33）伊0.25=1.825

（万元）

企业没有重置或改良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

定资产的计划或立项报告，应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

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

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

得税。

在实务中，许多企业因搬迁而注销，其搬迁收入应按照企

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种情况：企业搬迁后未进行重置或改良固定资产的

处理。

例 2：承例 1，企业搬迁后未进行重置或改良固定资产的

处理，则 A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

2009年：第 1 ~ 4项会计分录同例 1。确定专项应付款余

额，结转专项应付款。专项应付款余额=3 800原1 161原145原

260=2 234（万元）。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2 234万元；

贷：资本公积 2 234万元。

A企业的税务处理如下：

因 A企业未进行资产重置，企业搬迁收入扣除相关成本

费用后，其余额并入 A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

得税：2 234伊25%=558.5（万元）。

三、企业搬迁补偿收入的其他税种涉税处理

1. 营业税及其附加税的处理。根据营业税有关条例、《营

业税税目注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

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要征收营业税；销售不动产连

同不动产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一并转让的行为，比照销售不动

产征税。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土地使用者将土

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行为营业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277号）指出，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使用

者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时，只要出具县级（含）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正式文件，不征收营业税。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及纳税人

代垫拆迁补偿费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520

号）中再次明确，关于县级以上（含）地方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

用权的正式文件，包括县级以上（含）地方人民政府出具的收

回土地使用权文件，以及土地管理部门报经县级以上（含）地

方人民政府同意后由该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收回土地使用权

文件。

2. 土地增值税的处理。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

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土地增值税宣传提纲》的相

关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

增值税；因城市市政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

自行转让原房地产而取得的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税。因此，企

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根据《土地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

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

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但是此类情况下的免征

应以原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的批文为准。如果尚未收到批

文，则应视同房地产出售或转让，计算土地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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